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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有關北京醫諾婦兒醫院的諒解備忘錄 

 

 

摘要 

 

本公司欣然宣布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與中菊

資管簽訂諒解備忘錄。 根據諒解備忘錄，除其他事項外，中菊資管同意通

過其成立的基金，透過資產併購或進行資本/資產注入，以從本公司獲得北

京醫諾醫院的控股權。 同時，除其他事項外，本公司同意將北京醫諾醫院

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權出售給中菊資管。 諒解備忘錄的主要條款載於本公佈

的正文內。 

 

除有關終止的條文外，諒解備忘錄並無任何法律約束力，諒解備忘錄並不構

成對訂約方的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，尤其是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承諾。 

 

由於尚未確定可能合作（包括建議收購事項）的正式最終協議的條款，本公

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倘根據諒解備忘錄訂立任何最終協議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遵守上市規則項下

之申報、公告及╱或股東批准規定（如適用）。 
 

 

本公告乃由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（2）（a）條及內幕消息條

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 

 



  
 

本公司欣然宣布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與中菊

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（「中菊資管」）訂立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備忘錄」）。 

諒解備忘錄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。 

 

諒解備忘錄的主要條款 

 

諒解備忘錄的日期 
 

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（交易時段後） 

 

諒解備忘錄的締約方 
 

(i)  中菊資管 

(ii) 本公司 

 

環保和醫療業務的合作 
 

1. 中菊資管將通過其融資平台為公司提供融資服務。 

 

2. 中菊資管將通過（包括但不限於）認購新股、可轉換債券、企業債券

或以貸款形式投資於本公司在中國的項目。 

 

3. 本公司應根據業務發展需要，通過現金出資或註入資產參與中菊資管

設立的行業發展基金。 

 

4. 中菊資管將通過其成立的基金，透過資產併購或進行資本/資產注入，

從本公司獲得北京醫諾婦兒醫院（「北京醫諾醫院」）的控股權，本

公司同意將北京醫諾醫院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權出售予中菊資管（「建

議收購事項」）。 中菊資管將聘請知名的健康和醫療管理服務提供者

來管理北京醫諾醫院的日常運營。 

 

終止 
 

如果沒有根據諒解備忘錄完成任何項目，諒解備忘錄將自簽署之日起 18 個月

屆滿時自動終止。 

 

法律約束力 
 

除有關終止的條文外，諒解備忘錄並無任何法律約束力，諒解備忘錄並不構

成對訂約方的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，尤其是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承諾。 

 



  
 

正式協議 
 

本公司與中菊資管應本著誠意協商，就建議收購事項或其他可能的合作達成

正式的最終協議。 

 

 

中菊資管的背景資料 

 

根據中菊資管提供的資料，其主要在中國從事資產管理，項目投資及投資管

理業務。 中菊資管隸屬一個集團公司，其所有成員的名字都包含「菊」字

（「雛菊機構」）。雛菊機構的主要業務包括以創業公司為目標的風險投資，

對一級和二級股票市場的投資以及對公共股權的私人投資。 它還為客戶提供

私人銀行服務，資產管理服務，受託人服務，財務盡職調查服務。 此外，它

可以為併購，管理層收購，資產和債務重組，項目融資以及不同類型的交易

提供諮詢。就董事所知，所悉及所信，除中菊資管關聯公司中菊金融有限公

司按一般商業條款向本公司提供無抵押貸款 40,000,000 港元（「該貸款」）

外 ，中菊資管是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。 有關該貸款詳情，請參閱本公司日期

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有關獨立第三方貸款融資的公告。  
 

由於尚未確定可能合作（包括建議收購事項）的正式最終協議的條款，本公

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倘根據諒解備忘錄訂立任何最終協議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遵守上市規則項下

之申報、公告及╱或股東批准規定（如適用）。 

 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
許中平 

主席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及胡玥玥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先生及徐小陽

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、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。 

 
 


